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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0〕0057号 

 
关于对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

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

年审会计师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； 

陈志维，时任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； 

李琼娇，时任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天健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注册会计师陈志维、李琼娇采取

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查明的事实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及注册会计师陈志维、李琼娇作为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海越能源或公司）2017 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及年

审会计师，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未充分识别和评估风险、审计程

序执行不到位的违规行为，导致未能发现公司财务报表存在错报，

具体如下。 

第一，未充分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。海越能源子公司宁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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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宁波海越）停工检修，其大修费用

对当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。在对宁波海越审计过程中，审计机构

及年审会计师未充分了解大修供应商的选择、未充分评估大修费长

周期结算对费用完整性确认的影响，未将大修费识别为与认定层次

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。 

第二，大修费的实质性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。宁波海越 2017年

6月开始停工检修，并于当年 8月 11日和 11月 6日大修完成，恢复

生产。2019 年公司进行前期会计差错调整，调增宁波海越 2017 年

度大修费 3,691.17万元。在审计过程中，审计机构及年审会计师未

保持足够的职业怀疑，未执行充分的审计程序并获取充分的审计证

据。一是宁波海越 2017年度完成大修，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，查

验工程结算原始单据的完整性，导致未发现公司 2017年度少计大修

费。二是访谈中了解到公司有 3 家大修供应商，但仅获取到其中 2

家供应商的部分合同，未对合同的完整性及公司未按权责发生制暂

估大修费的恰当性保持足够的关注。 

第三，日常修理费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。2019 年宁波海越进行

会计差错调整增加 2017 年以前日常维修费 2,111.51 万元、减少

2017 年度日常维修费 68.46 万元。在发现宁波海越跨期确认以前年

度日常维修费的情况下，审计机构及年审会计师未保持应有的职业

谨慎，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，访谈相关人员、查看工程核验单并

及工程结算书并比较分析，以合理保证日常维修费用的完整性。 

对于公司因上述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差错，导致 2017年年报披

露不真实、不准确及其他信息披露违规行为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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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主要责任人作出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决定。 

综上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注册会计师陈志

维、李琼娇作为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及年审会计师，上

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》第二十八条、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号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

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211 号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》

第十二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

第 1301号——审计证据》第十条，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24条等相关规

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部

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天健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年审注册会计师陈志维、李琼娇

予以监管关注。 

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在

从事信息披露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

和本所业务规则，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

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所制作、出

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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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
